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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发《省教育工会关于推荐申报 2018 年度贵州省

“职工书屋”示范点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基层工会：

现将《省教育工会关于推荐申报 2018 年度贵州省“职工书

屋”示范点的通知》转发你们，请按照有关要求，积极进行申

报。

一、报送材料时间及地点

2018 年 4 月 15 日前将申报材料报送到花溪校区行政楼主

楼二楼校工会办公室。

二、报送材料类别及要求

1.1000 字左右的申报事迹材料 (纸 1 份,含电子版) ;

2.申请表（纸质 1 份，含电子版）；

3.申报单位有关职工书屋建设情况的图片 3-5 张；

4.已经获得贵州省“职工书屋”示范点的单位本次不再重

复申报。

联系人：罗志远；联系电话：13765051373；

邮箱：2491811971@qq.com。

附件：省教育工会关于推荐申报 2018 年度贵州省“职工书

屋”示范点的通知

校工会

2018 年 4 月 9 日

mailto:2491811971@qq.com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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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贵州省教育工会文件
黔教工字〔2018〕15 号

省教育工会关于推荐申报 2018 年度贵州省

“职工书屋”示范点的通知

省直各学校（附院）工会：

根据《贵州省总工会办公室关于申报 2018 年度贵州省“职

工书屋”示范点的通知》（黔工办字〔2018〕8 号）文件精神，

结合《贵州省总工会关于印发《贵州省工会职工书屋建设工程

五年规划（2014-2018）》的通知>》（黔工总字〔2014〕22 号）

要求，今年是贵州省工会职工书屋建设工程五年规划

（2014-2018 年）的第五年，请各学校（附院）工会继续合理

安排好职工书屋报送工作，充分发挥好工会“大学校”作用。

2018 年，省教育工会拟完成申报 2 个以上省级职工书屋示

范点的任务数。为确保我工会“职工书屋”建设任务顺利完成，

结合单位实际，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统一思想认识，切实加强领导

“职工书屋”建设，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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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教职工思想道德建设，深化“创建学习型组织、争做知识型

职工”活动，实施职工素质工程的一项重要举措。各单位要统

一思想，提高认识，把实施“职工书屋”建设工作作为职工文

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，作为工会维护教职工、农民工的

合法权益，整体提高教职工队伍素质的重要举措列入工会工作

的重要日程。

二、建设原则

按照省总文件精神，切实遵循以下建设原则：1、坚持“职

工书屋”的公益性质。要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，以职工群

众欢迎、受益作为标准，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。2、

坚持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。各单位的职工书屋除自筹资金，还

要积极争取政府支持、企业赞助和社会捐助。3、坚持把重点放

在基层。以农民工、一线教职工作为重点服务对象，注重发挥

工会现有文化设施包括职工之家、图书馆（室）、阅览室的阵地

作用。

三、申报 2018 年度省级“职工书屋”示范点具体要求

1、省直各学校（附院）工会原则上申报省级职工书屋示范

点至少 1 个以上。请各基层教育工会继续深入开展好“职工书

屋”建设工作，积极申报 2018 年度贵州省“职工书屋”示范点。

省教育工会将择优向省总工会推荐报送，并在此基础上，经省

总检查验收合格评选的单位,我会将予以适当的物质鼓励用于

书屋建设工作。

2、报送截止日期：2018 年 4 月 16 日

3、报送材料：①申报事迹材料 (纸质 1 份,含电子版)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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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申请表（纸质 1 份，含电子版）。

联系电话(传真):0851-85950511

省教育工会电子邮箱：gzsjygh@163.com

附件：1、贵州省“职工书屋”建设标准；

2、2018 年贵州省“职工书屋”示范点建设申请表。

贵州省教育工会

2018 年 4 月 4 日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贵州省教育工会办公室 2018 年 4 月 4 日印发

mailto:gzsjygh@163.com


5

附件 1：

贵州省“职工书屋”建设标准

1、藏书 1000 册以上；

2、报刊 10 种以上；

3、有条件的配备音像制品；

4、有人从事日常管理工作；

5、省级“职工书屋”建设成本不应低于 3 万元（不包括

房屋设施） ；

6、省级“职工书屋”房屋面积不小于 20 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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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2018 年贵州省“职工书屋”示范点建设申请表

盖章：

填表日期：2018 年 月 日

序

号
单位名称

书屋面

积

（㎡）

预计投

入

（万

元）

藏书

量

（册

）

报刊

（种

）

音像

制品

（张）

书架

（组

）

联网电

脑

（台）

桌椅

（套

）

专兼

职

（人

）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

0


